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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傳國際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議事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一分 
會議地點：台中市烏日區溫泉路 2號(清新溫泉飯店宴會廳)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席股數：本公司已發行股數為 28,200,000股，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為 24,317,918股 

(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23,001,668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數之 86.23％ 
。 

主    席：廖紫岑 董事長                                 紀    錄：劉玉楹 

出席董事：廖紫岑董事長、王明正董事、林美琪董事、林亞璇董事、北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人程春萍)、徐俊明獨立董事 

列    席：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燕慧會計師、武燕琳法律事務所武燕琳律師 
壹、宣佈開會：大會報告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一一三年度營業概況報告，提請  公鑒。 

說明：本公司 113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提請  公鑒。 

說明：本公司 113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一一三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提請  公鑒。 

說明：本公司董事會於 114年 3月 10日決議通過分派 113年度員工酬勞百分之二計新台幣 
2,962,624元及董事酬勞百分之二計新台幣 2,962,624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民國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 
會編造完竣，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燕慧會計師及張字信會計師查核竣事，出 

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 
二、前述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 

、附件三。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4,317,918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4,309,390權 
(含電子投票 22,993,140權) 

99.96% 

反對權數：5,504權 
(含電子投票 5,504權) 

0.02%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024權 
(含電子投票 3,024權) 

0.01%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公司113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116,118,146元，因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調整保留盈餘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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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2,697,572元，扣除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11,881,572元，減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新 
台幣1,724,541元後，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105,209,605元，擬分配股東現金股利每股新 
台幣3.4元，計新台幣95,880,000元。 

二、股東現金股利之分配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 
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三、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定除息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四、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影響流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息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 

擬請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五、本公司民國113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4,317,918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4,309,390權 
(含電子投票 22,993,140權) 

99.96% 

反對權數：5,504權 
(含電子投票 5,504權) 

0.02%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024權 
(含電子投票 3,024權) 

0.01%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配合證券交易法修訂及實際作業需要，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4,317,918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4,309,379權 
(含電子投票 22,993,129權) 

99.96% 

反對權數：5,515權 
(含電子投票 5,515權) 

0.02%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024權 
(含電子投票 3,024權) 

0.01% 

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    會：主席宣布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十五分（本次股東會各議案無股東提問） 
（本次股東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點，會議進行內容、程序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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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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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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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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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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